
 

2018/19 旅遊學院夜間學位課程 

酒店管理 /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實踐課豁免申請規章 

 
1. 豁免資格 

 
1.1 如學生達到以下所有條件即可申請豁免： 

i. 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 

ii. 遞交完整及有效的「工作證明」（詳見 2.1）用以證明已達到以下條

件： 

 如屬全職工作經驗，須受僱於單一僱主連續一個月或以上 

 如屬兼職工作經驗，須受僱於單一僱主並累積達 160 或以上工

作時數 

 在遞交申請日起計之前五年內之工作經驗方可視為有效 

 工作經歷須經教學委員會-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按該學年相

應之課程大綱，判斷與所申請豁免之實踐課（即「餐廳」﹑「廚

房」﹑「前堂」﹑及／或「房務」）有相關性。（對應職位例子見附

表 1.2） 

iii. 尚未被納入
（註）

2018/19 學年之「實踐課」（詳見 2.4） 

 
1.2 
 
所申請豁免之實踐課 對應職位 

 餐廳  於酒吧(Bar)之： 

o 經理(Manager) 

o 副經理(Asst. Manager) 

o 領班(Team leader)  

o 酒保(Waiter / Barman) 

 於餐廳(Restaurant)之： 

o 經理(Manager) 

o 副經理(Asst. Manager) 

o 領班(Team Leader) 

o 侍應(Waiter) 

o 傳菜(Food Runner) 

o 雜工(Bus Boy) 

 廚房  於餐廳(Restaurant)之： 

o 行政主廚(Executive Chef) 

o 主廚(Chef de Cuisine)  

o 副主廚(Sous Chef) 

o 主管廚師(Chef de Partie)  

o 副主管廚師(Demi Chef de 

Partie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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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 助理廚師(Commis)  

o 廚房學徒(Apprentice) 

o 廚房雜工(Kitchen Helper) 

 前堂  於酒店(Hotel)之： 

o 前堂接待員(Front Desk Agent)  

o 禮賓服務員(Concierge Agent) 

o 賓客服務員(Guest Service 

Agent) 
o 賓客關係主任(Guest Relations 

Officer) 
o 客務關係服務員(Guest 

Recognition Agent) 

 房務  於酒店(Hotel)之： 

o 客房樓層督導員(Floor 

supervisor) 
o 公共地方清潔督導(Public Area 

supervisor) 
o 布草房督導(Uniform & Linen 

supervisor) 
o 行政管家或管家部經理

(Executive Housekeeper / 
Housekeeping manager) 

o 樓層服務員(Floor runner) 

o 房務員(Room attendant) 

o 服務派遣員或服務協調員

(Order taker or Coordinator ) 
 
 

2. 申請步驟 

 
  2.1  學生須遞交申請豁免的有關文件到技術暨學術輔助部（校本部或氹  

仔校區）交由教學委員會-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作出審批。所需文件包括： 

i. 填妥的「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」表格 

 有關表格可於IFT Portal﹝SATA  表格下載  學科

選修及豁免  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表.pdf﹞下載 

ii. 完整及有效的「工作證明」正本  

 必須由僱主以書面形式發出（需包括授權人簽署及蓋章）    

 僱員全名及身份證 / 護照號碼 

 職位及部門 

 工作開始日期 

 工作結束日期（不適用於仍在職之申請人） 

http://iftmoodle.ift.edu.mo/moodle/course/view.php?id=50
http://iftmoodle.ift.edu.mo/moodle/mod/folder/view.php?id=37898
http://iftmoodle.ift.edu.mo/moodle/mod/folder/view.php?id=3789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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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職務內容（如有） 

 已進行的工作時數（如任用方式是兼職） 

 
iii. 商業登記證明副本（如適用） 

 如該機構未曾與旅遊學院進行實習合作，則須提交商業

登記證明副本或同等文件以證明其合法性 

 
 

2.2 如學生以同一工作經驗申請「實踐課程」豁免及「實習課程」豁免，

則需最少達到兩個課程所要求之經驗的總和。 

 
 

2.3 當收到填妥的「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」表格及「工作證明」後，

技術暨學術輔助部會在教學委員會-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審批後通知學

生其申請結果。 

 
2.4 如有關豁免申請未能通過批核，學生可選擇： 

i. 於指定時間（註）修讀「實踐課」；或 

ii. 待將來成功累積合資格工作經驗後再次提出豁免申請  

 
2.5 已被納入（註）2018/19學年「實踐課」之學生在完成該課程及其成績

公佈前不可申請豁免「實踐課」，以免干擾該課程之進行。 

 
2.6 如未能遵守上述指引可能導致豁免申請不被教學委員會-實踐及實
習小組委員會接納；教學委員會-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對所有豁免申請有

最終決定權。 

 
（註）「實踐課」之納入條件及日程按技術暨學術輔助部之公佈為準。 
 


